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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会五题：商贩拒收硬币  

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为今日（十一月三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张学明议员的提问和财经

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： 
 

问题： 
 

  据悉，近年有不少零售商店及街市商贩拒绝顾客以细面额硬币（例如

一毫、两毫及五毫）付款，原因是银行会就存入细面额硬币收取手续费。

据报，近日更有商贩因拒收硬币而与顾客发生肢体冲突。就此，政府可否

告知本会： 
 

（一）鉴于当局于二○○七年七月四日回复本会议员的质询时表示，香港

金融管理局（金管局）认为拒收细面额硬币的情况并未对硬币需求和流通

情况带来影响，有否评估现时的情况有否不同；过去三年，金管局收到相

关投诉的数目，以及期间每年各种细面额硬币的流通量及变动百分比； 
 

（二）鉴于本人得悉拒收细面额硬币的现象甚为普遍，当局会否检讨现行

相关条例，以及采取行政措施以改善上述情况；及 
 

（三）是否知悉，现时银行向市民提供免费存入及兑换硬币服务的情况为

何；当局会否采取有效措施，鼓励银行豁免向存入或兑换少量细面额硬币

的顾客收取有关费用？ 
 

答复： 
 

主席： 
 

  政府当局对问题的回复如下： 
 

（一）我们一直有留意小额硬币在市面流通的情况。金管局过去三年共收

到２８位市民就个别商户拒收小额硬币的投诉，而二○一○年至九月底收

到两宗投诉，这些事件没有对本港货币流通造成影响。硬币的需求会因应

经济周期而变化，近年市场对小额硬币的需求持续有轻微增长，发行量及

增长幅度列于附件一。 
 

 



（二）《硬币条例》（第４５４章）第２（１）条规定，经行政长官会同

行政会议授权发行的硬币，只要该等硬币没有经过任何受法律禁止的形式

处理，即属作为下列款额用途的法定货币： 
 

（ａ）以面额不少于１元的硬币而言，所支付的款额不超逾１００元； 
 

（ｂ）以面额少于１元的硬币而言，所支付的款额不超逾２元。 
 

  硬币是一种有效和合法的支付媒介，在符合上述条文的情况下，硬币

是被视为可充分及有效地履行支付义务的法定货币，换言之，可用来清偿

欠款。然而，在任何商业交易中，交易双方均可自行决定交易条款，包括

决定使用何等支付媒介。对商户而言，是否接受任何面额的硬币以支付某

项交易，纯粹是商业决定，上述条例并没有赋予当局任何权力要求商户在

交易中必须接受硬币。 
 

  我们亦对其他国家就「法定货币」的法例和行使方法作出研究。据我

们了解，在大多数国家包括英国、加拿大、澳洲、美国和新加坡等地，均

有「法定货币」的条例以确立当地货币的法定地位，但却没有强制当地居

民或商户必须接受当地法定货币作为支付媒介。在该等国家，买卖双方可

以自行决定支付的媒介，所以香港与上述国家的情况相若。 
 

  我们相信现行由买卖双方决定支付方法，可以鼓励其他支付媒介（例

如电子货币）的拓展，有利香港经济发展，亦与其他国家所采取的开放态

度相若。相反，采取行政措施禁止商户拒收法定货币，会窒碍其他电子支

付媒介的使用，亦会为营商者带来不便。 
 

  基于上述考虑，我们认为现时并不需要就拒收小额硬币而修改法例。 
 

（三）现时大多数银行，包括三间发钞银行都提供免费的硬币存款服务，

每日数量不多于三百至一千枚不等。银行在处理客户存入大量硬币时，可

能会收取费用以支付营运成本。然而，银行必须遵守金管局的指引，向客

户列明会收取的费用，以便市民作出比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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